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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應《救護服務: 救護車調派分級制》諮詢意見書

二零零九年十一月三日
1. 香港人權監察反對救護車調派分級制的建議，認為有關建議將會窒礙弱勢社群獲得救護服務，使他們所得的救護服務倒退。
2. 當局建議推行救護車調派分級制，即在召喚救護車時，通訊中心操作員按分級制發問指引向召喚者獲取資料，以確定傷病者是否有生命危險，並按傷病的緊急程度，把緊急救護服務的召喚分成三個級別和訂定調派救護車的優先次序，當中將級別一情況危急或有生命危險個案目標召達時間由現時統一的12分鐘縮短至8分鐘，而級別二情況危急但無生命危險個案目標召達時間維持現時12分鐘，級別三的非危急個案召達時間增至20分鐘，期望藉此分辨緊急救護服務召喚的緊急程度，以提高緊急救護服務的質素。
3. 人權監察認為，救護車調派分級制以召喚者的描述決定傷病者的傷病程度，召喚者的語言表達能力以及技巧將成關鍵，若召喚者未能以語言方式表達，而且以操作員常用的廣東話或英語，將難以估計傷病者的情況，甚至造成不必要的醫療延誤，而且亦會變相將決定傷病者的病況以及救護生命的責任，不當地轉嫁至召喚者身上。
4. 語言表達能力以及技巧深受該人所操的語言、口音、智力、教育程度、階級、種族、醫療知識和經驗、當時的精神狀況等因素影響。以階層而言，與富裕與中產階層相比，基層市民較缺乏經常檢查身體的經濟能力及意識，醫療知識的資源亦較不豐富。當他們需要召喚緊急救護服務時，可能未必能清晰準確地道出傷病者的情況。

5. 若救護車調派分級制以召喚者的描述來決定，語言、階層、學歷、種族等等將會成影響服務質素的重要因素，勢必對未能以操作員理解的中英語言清晰表達的弱勢社群非常不利，當中包括學歷較低的基層人士、老人、新來港人士、有智力或語言障礙人士、精神狀況有異人士、少數族裔、語言小眾、旅客以及尋求政治庇護人士等等，剝削他們獲得優質緊急救護的權利，有時亦會構成種族／殘疾方面的間接歧視，違反《種族歧視條例》以及《殘疾歧視條例》。

6. 因此，人權監察反對救護車調派分級制的建議，並認為當局不應降低任何目標召達時間至低於現時的12分鐘。政府當局若是重視生命和市民的醫療權益，應透過增撥和善用資源，改善救護車服務，縮短目標召達時間，將現時的召達時間進一步縮減。相比外國，香港面積較細小，應該可以較外國的召喚目標時間為短。政府當局亦應增加999緊急求助熱線的語言選擇，尤其是幾種在港主要的少數族裔語言，以便正視長期受到忽視的少數族裔社群的緊急服務需要，不要等待出了人命再急謀補救。
